
 

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 

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 

 

 

支部各部门： 

2019年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将至，学院为持之以恒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弘扬廉洁从教、风清气正的良好风尚，

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学院纪委黔商院纪字

〔2019〕16号提出了具体要求，现将全文转发，请支部各部门

认真组织学习，要加强教育，强化责任担当，严明纪律，严守纪

律红线，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督和防控，坚决制止各种违规违纪

行为，确保廉洁自律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 
 

 

 

 

 

 

 

 

 

 

 

直属第三党支部 

2019 年 9 月 9 日 

 

 



 

 

黔商院纪字〔2019〕16 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 

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 

2019 年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为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严防“四风”问题反弹，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现就

进一步严明纪律，加强廉洁自律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遵守“十严禁”规定 

全院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杜绝“节日腐败”。 

（一）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月饼等节礼； 

（二）严禁违规公款吃喝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及旅游、健身、钓鱼、娱乐等活动安排； 



（三）严禁用公款接待走亲访友、外出旅游或借公务之机公

款旅游； 

（四）严禁收送礼金红包、会员卡、商业预付卡等各类有价

证券； 

（五）严禁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及实物； 

（六）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敛财； 

（七）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八）严禁公务活动用酒； 

（九）严禁相互宴请和高消费娱乐活动、出入私人会所； 

（十）严禁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 

二、严格强化主体责任，从严教育监管 

各级党组织要坚守责任担当，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

责任，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认真学习党纪党规，

早安排、早部署、早提醒，层层传导压力，抓好责任落实。领导

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厉行勤俭节约、文明过节，不

折不扣地执行廉洁自律和作风建设各项规定，自觉承担起宣传发

动、组织实施和职能监督等职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

牢固树立廉洁意识和节俭意识，提高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自觉

性，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自觉接受监督，

自觉抵制和纠正奢侈浪费行为，推动节日期间崇洁尚廉良好风气

的形成。 

三、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坚决查处顶风违纪问题 



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要强化监督检查，畅通群众监督渠

道接受师生监督，密切关注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运用好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

度，对违规违纪问题动辄则咎，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

纪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问

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四

风”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部门，要开展“一案双查”，严肃追究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优良发展环境。 

学院各级党组织纪检员要强化监督责任，推进所在部门党组

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监督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报告。 

学院纪委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师生监督举报。举

报电话：0851-84602915；举报邮箱：gzsxyjjjcs@163.com。 

 

 

 

中共贵州商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专员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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